北京理工大学2021年专项计划博士研究生提交材料清单

选择普通招考类别考生需提交材料

报考“非全日制定向就业”工程博士计划、“科研机构联合培养”博士计划、“北京电动车辆协同创新中心”博士招生计划的普通招考考生需提交以下报名材料：
1.北京理工大学2021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（待网上报名完成后打印，开放网上报名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。

2.两位与申请攻读研究方向有关的副教授（或相当职称）以上专家的“专家推荐信”，推荐信须由推荐专家密封并在封口处签字。(见附件3)

3.本科、硕士学位、学历证书的复印件；应届毕业生提供学生证复印件或在读证明。

4.本科、硕士课程成绩单的原件或加盖人事档案公章的复印件。（红章或蓝章）

5.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在1张A4纸上）。

6.往届硕士需提供硕士学位论文摘要、评议材料及答辩决议复印件。

7.如果有在科技刊物或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、专利、科研获奖、出版物或取得具有学术水平的工作成果，请提交复印件或证明信。

8.如果在学期间从事课外科技活动中有获奖或突出表现，请提交由学校教务部门出具并加盖公章的证明材料。

9.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。

10.定向就业的应届毕业（或在读）硕士生、拟报考定向就业的考生、现正在履行合同约定的在职人员考生，除上述材料外，还需提交定向就业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（须加盖单位人事部门的公章）。

11.报考“非全日制定向就业”工程博士的考生需提供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《组织推荐意见》，内容包括考生业务工作情况，工作能力和综合表现，取得的各项成果和奖励情况。（须加盖单位人事部门的公章）。

其他未尽事宜可参照《北京理工大学2021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》。

选择硕博连读报考类别考生需提交材料

报考“科研机构联合培养”博士计划、“北京电动车辆协同创新中心”博士招生计划的硕博连读考生需按照《北京理工大学2021年选拔硕博连读生的通知》提交材料。

